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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承认检查现场发现的涉嫌商标侵权运动鞋是其厂生产的，当

事人承认未取得被侵权企业商标授权。不能提供企业生产销售

记录等资料。

2021 年 7 月 20 日，对涉嫌侵权产品抽样，并委托河北省

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进行检测鉴定。经检测全部抽样样品

符合 GB/T 15107-2013《旅游鞋》检验标准，所检项目合格。

因当事人不能提供侵权产品价格证明，2021年 7月 20日，

我局委托保定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侵权产品进行价

值评估。经价格评估机构评估，上述 1414 双侵权运动鞋及 948

件半成品货值共计 26726 元。

（三）行政强制措施

2021年 5月 31日执法人员依法对涉嫌商标侵权产品实施

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（冀市监稽强决〔2021〕4 号）。

二、违反法律、法规或规章的事实：

安新县杨孟庄五星鞋厂在未经商标注册人耐克创新有限

合伙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生产标注 商标的运动

鞋、在未经商标注册人阿迪达斯体育（中国）有限公司许可的

情况下擅自生产标注 商标的运动鞋、在未经商标

注册人新百伦贸易（中国）有限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生产标

注 等商标的运动鞋，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

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项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，在同一种商

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。其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

元。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

的，应当从重处罚。由于该厂 2017 年曾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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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，并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收到上述《行政处罚听

证告知书》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

听证。

五、案件性质、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：

当事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

法》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责令立即停

止侵权行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、

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，可以处

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

不足五万元的，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五年内实施

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应当从重处

罚。由于该厂 2017 年曾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被

安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罚过（安工商处〔2017〕第 409 号，

行政处罚 3 万元）；符合“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，

应当从重处罚”规定，按行政案件普通程序办理，符合从重处

罚规定。依据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

则》第十一条第（八）项，作出从重行政处罚。

六、行政处罚的内容和依据：

当事人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

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

法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项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

第六十条第二款，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作出以下行

政处罚：

1.没收、销毁侵权运动鞋成品 1414 双、运动鞋半成品 948




